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工讀服務實施要點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工讀服務提供弱勢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培養學生感恩心、回饋心及正確價值觀，鼓勵學生結合社區需求及資源，擴大服務能量，運用所學提升自我職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三、組隊方式：
（一）以學校為單位組隊方式辦理，團隊之弱勢學生人數應逾百分之五十；其弱勢學生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1.低收入戶家庭。
2.中低收入戶家庭。
3.家境清寒家庭（附村里長證明）。
4.身心障礙學生。
5.原住民學生。
6.新住民家庭。
（二）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
四、申請名額：每校最多二隊，每隊十人至二十人，且受服務人數應達服務人數二倍以上。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五、服務期間：利用暑假期間組隊辦理工讀服務，實際工讀期間（不包括訓練、準備及賦歸時間）為二週至六週，每日工讀時間八小時。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六、服務內容：
（一）社區教育服務。
（二）職能專長之教導。
（三）鄉土文化保存及推廣服務。
（四）自然生態保育宣導及教育服務。
（五）育幼、養老、教養機構服務。
（六）協助推展學產基金業務。
七、補助金額：視預算及辦理績效酌予補助。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八、申請方式：學校依本部公告期限與規定，檢具申請表、企劃書及相關佐證資料提出申請。
九、經費使用原則：
（一）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依第二款至第四款與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經費請撥：經本部核定補助之學校，應依核定之補助額度檢具領據，函送本部請款撥付。
（三）經費收支處理：
1.執行學校應以專帳登錄計畫經費收支，經費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2.計畫執行結束後，結餘款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執行學校應於服務結束後二個月內，備文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書各一份報本部辦理核結。
4.原始支出憑證之保存及管理應依會計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專冊裝訂，備供查核。
（四）計畫如有延期、變更或調整經費，應於事前備文報本部核准後始得執行之。
十、補助成效考核：
（一）本部得視情況，於工讀期間派員或邀請學者、專家前往訪視，並通知受訪視學校檢送詳細資料供本部參考。
（二）學校應建立輔導機制，依計畫確實執行，其辦理成效列為本部次一年度補助參考依據。
（三）學校未依計畫期限辦理、計畫執行不實、未提成果報告書、成果績效不彰或未於期限內辦理經費核結者，應繳回補助款，並列為爾後審查補助計畫之參據。
（四）辦理成效績優者，由本部函請學校依權責就相關有功人員予以敘獎或公開表揚。
十一、經費來源：辦理本要點補助所需經費，由學產基金預算項下支應。
教育部學產基金辦理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工讀服務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工讀服務實施要點
	教育部學產基金辦理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工讀服務實施要點
	為明定本要點補助單位為教育部、辦理單位為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爰修正本要點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工讀服務提供弱勢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培養學生感恩心、回饋心及正確價值觀，鼓勵學生結合社區需求及資源，擴大服務能量，運用所學提升自我職能，特訂定本要點。
	一、目的：
（一）提供學生服務社區從事公益服務活動之機會，以激發其愛護鄉土之情懷。
（二）支援山地與偏遠地區之社區文化社教服務工作，以提升其社區生活品質。
（三）資助家境清寒、熱心服務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本要點補助目的係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期藉由辦理工讀服務機會，達到提供弱勢家庭學生順利完成學業；透過工讀服務的體會與分享，培養學生懷具感恩回饋之心與激發關懷弱勢的愛心；培育學生具備正確的工作習慣與態度，建立正確之價值觀；藉由結合鄰近社區發展特色及資源的過程中，讓學生與土地的情感重新連結起來，進而提升在地環境品質；強化理論與實務應用，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爰修正本點辦理目的。

	二、補助對象：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秘書處。
（二）承辦：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配合要點名稱修正，「辦理單位」修正為「補助對象」，並明定補助對象為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三、組隊方式：
（一）以學校為單位組隊方式辦理，團隊之弱勢學生人數應逾百分之五十；其弱勢學生應具下列條件之一：
1.低收入戶家庭。
2.中低收入戶家庭。
3.家境清寒家庭（附村里長證明）。
4.身心障礙學生。
5.原住民學生。
6.新住民家庭。
（二）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受前款規定之限制。
	三、申請條件：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承辦學校提出申請：
（一）原住民者。
（二）家境清寒者（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為優先）。
（三）設籍偏遠地區者。
（四）大專院校山地服務隊成員。
（五）具有專長者。
	一、將「申請條件」修正為「組隊方式」，第一款明定以學校為單位組隊方式辦理、團隊弱勢學生人數應占比例及弱勢學生應具之條件。
二、本要點以幫助弱勢學生為主軸，爰限定團隊須逾百分之五十為弱勢學生。另有關弱勢學生認定，除比照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培訓具特殊專長弱勢學生實施要點第二點，以低收入戶家庭學生、中低收入戶家庭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原住民學生為弱勢學生（中輟學生非在校學生，不適用於本要點）；另考量因家庭突遭變故，惟無法取得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之清寒家庭學生，恐需此工讀機會，爰增列明定取得村里長開立之清寒證明者，亦可資助其順利完成學業，並利審核；另鑑於臺灣新住民漸增，將新住民子女列入弱勢學生名額，增加工讀學生接受多元文化之機會。
四、本要點旨在推展在地社區服務，另設籍偏遠地區者，其審核文件不明確，山地服務隊成員多為原住民學生或清寒學生，無須特別標註，爰刪除現行規定第三款及第四款。
五、考量具有專長者可能排擠弱勢學生名額，且一般生並未限定是否需具有專長，得由學校依工作性質遴選，爰刪除現行規定第五款。
六、鼓勵學生協力推展學產業務，俾有效結合人力資源及提升扶弱助學效益，爰增列第二款規定。

	四、申請名額：每校最多二隊，每隊十人至二十人，且受服務人數應達服務人數二倍以上。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四、名額：
（一）組隊方式辦理者，每校最多兩隊，每隊以二十人為原則，但參與受服務學生人數應超逾工讀生人數一倍以上為原則。
（二）專案報核。
	一、為明定申請名額及受服務人數，爰修正本點。
二、本點依年度預算決定核定隊數及人數，惟學校得以最大值提出申請，爰將「名額」修正為「申請名額」，並明定申請隊數及人數上限，以資明確。
三、另修正原「專案報核」文字，移列但書規定以利學產業務推展。

	五、服務期間：利用暑假期間組隊辦理工讀服務，實際工讀期間（不包括訓練、準備及賦歸時間）為二週至六週，每日工讀時間八小時。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五、工讀期間：
（一）利用寒、暑假期間組隊辦理者，實際工讀期間（不包括訓練、準備及賦歸時間）以二週至六週為原則，但經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二）每日工讀時間八小時。
	一、為明定服務期間及工讀時數，爰修正本點。
二、考量寒假期間較短，且實務上多年來並未於寒假期間辦理工讀服務，爰明定服務期間為暑假期間。
三、本要點之工讀屬服務性質，囿於經費及考量工讀期間之職前訓練、準備及賦歸時間未辦理服務，爰明定不予補助，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六、服務內容：
（一）社區教育服務。
（二）職能專長之教導。
（三）鄉土文化保存及推廣服務。
（四）自然生態保育宣導及教育服務。
（五）育幼、養老、教養機構服務。
（六）協助推展學產基金業務。
	六、工讀內容：為發揮學生之專長而不影響其身心健康，各校應輔導學生依下列項目辦理工讀服務。
（一）育幼、養老、教養機構服務。
（二）職能專長之訓練。
（三）鄉土文化保存與推廣服務。
（四）自然生態保育宣導與教育服務。
（五）社區文教服務。
（六）體育技藝專長之教導。
（七）民俗才藝服務。
（八）協助推展學產基金業務。
	一、本要點所述之工讀屬服務性質，故將「工讀內容」修正為「服務內容」。另現行規定序文內容已於要點目的中敘明，爰予以刪除。
二、刪除現行第六款及第七款規定，另除協助推展學產基金專案核准業務外，調整其他服務內容優先順序，以利政策引導。
三、本要點強調結合鄰近社區發展特色，爰將第五款移列至第一款，並將「文教」修正為「教育」，以符應文化與教育分流之現況。另現行第一款育幼、養老、教養機構服務移至第五款。
四、現行第六款體育技藝專長之教導屬體育署業務，爰予以刪除，另本要點重點之一是以學生專長教導受服務者，爰職能專長之「訓練」修正為「教導」。
五、現行第七款民俗才藝服務與第三款鄉土文化保存及推廣服務，均屬鄉土文化保存，爰予以刪除。

	七、補助金額：視預算及辦理績效酌予補助。但經本部專案核准協辦學產基金相關業務者，不在此限。
	七、工讀金額：比照政府規定一般工讀生之待遇發給。
	一、本要點補助項目除工讀費外，尚包括交通費、講座鐘點費、教師鐘點費、雜支及保險費等，爰將「工讀金額」修正為「補助金額」，以資明確。
二、囿於經費限制，為使本項補助能預留彈性運用空間，爰增訂視年度預算及辦理績效酌予補助及專案核准者補助金額不在此限之規定。

	八、申請方式：學校依本部公告期限與規定，檢具申請表、企劃書及相關佐證資料提出申請。
	八、申請方式：
（一）申請單位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表及企劃書函報本部秘書處辦理。
（二）申請期間：暑期工讀於四月三十日前，寒假工讀於十二月十五日前。
	一、考量實務上並無寒假工讀之申請作業，而暑期工讀申請期限亦視每年情況不同而調整，爰刪除本點第二款申請期間之規定，改依本部公告申請期限，俾符實際與彈性。
二、另配合本部每年政策推動重點，除申請表和企劃書外，增列請學校繳交相關佐證資料，以臻周妥並利審查。

	
	九、工讀隊數：人數及期間，得視預算及辦理績效，酌予增減。
	一、本點刪除。
二、工讀人數及期間，已於第四點及第五點明定，另第七點及第十點已規定補助經費運用額度及補助成效考核，爰刪除本點。

	九、經費使用原則：
（一）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依第二款至第四款與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經費請撥：經本部核定補助之學校，應依核定之補助額度檢具領據，函送本部請款撥付。
（三）經費收支處理：
1.執行學校應以專帳登錄計畫經費收支，經費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
2.計畫執行結束後，結餘款應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執行學校應於服務結束後二個月內，備文檢送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書各一份報本部辦理核結。
4.原始支出憑證之保存及管理應依會計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專冊裝訂，備供查核。
（四）計畫如有延期、變更或調整經費，應於事前備文報本部核准後始得執行之。
	
	一、本點新增。
二、明確規範經費使用須遵循事項，督促學校依規定期限繳交相關資料辦理核結，爰增訂本點。

	十、補助成效考核：
（一）本部得視情況，於工讀期間派員或邀請學者、專家前往訪視，並通知受訪視學校檢送詳細資料供本部參考。
（二）學校應建立輔導機制，依計畫確實執行，其辦理成效列為本部次一年度補助參考依據。
（三）學校未依計畫期限辦理、計畫執行不實、未提成果報告書、成果績效不彰或未於期限內辦理經費核結者，應繳回補助款，並列為爾後審查補助計畫之參據。
（四）辦理成效績優者，由本部函請學校依權責就相關有功人員予以敘獎或公開表揚。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補助成效考核機制，透過執行成果評核作業，提升工讀計畫執行成效。

	十一、經費來源：辦理本要點補助所需經費，由學產基金預算項下支應。
	十、經費來源：辦理本項計畫所需經費，由學產基金預算項下支應。
	一、點次變更。
二、查本要點源自七十九年「臺灣省學產基金辦理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工讀服務實施計畫」，自九十年修正為「教育部學產基金辦理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工讀服務實施要點」時，未將本點所述之「計畫」修正為「要點」，為符合體例並精簡敘述，將「本項計畫」修正為「本要點補助」。


第一頁，共九頁。

